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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九题：政府就法案拟稿进行的咨询工作 

2013 年 1月 30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一月三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汤家骅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

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本会于去年七月制订新的《公司条例》，实施日期有待公布。该条例将会对公

众查阅公司董事或公司秘书等人士的通常住址和完整身分识别号码等资料施加新

的限制。根据政府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就有关法案的拟稿进行

的第一期咨询的总结，大部分回应者支持订立该等限制。然而，有市民及传媒近

日表示，他们并不知悉政府曾进行上述咨询，而政府亦未有就该事宜咨询广大市

民及传媒业人士和机构。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上述咨询的方式及对象为何（请详列被咨询的人士姓名及团体名称，以及

政府以何方式接触他们）；除了将咨询文件上载到特定的网站外，政府有否公布及

宣传正就订立上述查阅资料限制进行公众咨询；若有，详情为何（包括相关的日

期及透过何种媒体作出公布及宣传）；若否，原因为何；由于有传媒业人士指出，

过去报道多宗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新闻，均是从查阅某些公司的董事姓名和身分

证号码而获得线索，而上述限制将影响到传媒的工作，为何政府没有咨询传媒业

人士及机构； 

 

（二）政府就法案拟稿进行咨询时，以何准则决定咨询的方式及对象，以及如何

决定由哪些机构负责进行咨询及分析结果的工作；过去五年，政府进行了多少次

此类咨询，以及咨询的详情为何；有否公开向公众交代该等咨询的结果及分析结

果；若有，公布的日期及交代结果的方式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政府如何确保就法案拟稿进行咨询时，所有相关的持份者均会被咨询，以

及公众知悉政府正进行有关的咨询工作；当局日后进行任何公众咨询后，会如何

将所收集到的意见及有关详情更有效地公布及提供予公众查阅；政府会否承诺当

日后进行的公众咨询可能会影响立法会的立法工作时，会尽快把全部咨询结果、

分析及所有相关数据的资料提交本会的有关法案委员会考虑；若会，详情为何；

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汤议员的问题涉及不同政策局，政府综合回复如下： 

 

（一）在制订《公司条例草案》的过程中，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曾于二零零七年三

月至二零零八年九月期间为公司名称、股本、会计及审计等课题进行三轮专题咨

询。我们其后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一零年八月期间就《公司条例草案》拟

稿分两阶段进行咨询。上述五轮咨询均以公众为咨询对象。在每轮咨询中，我们

均有发出咨询文件以列出各项咨询公众事宜及相关重点问题，举行公众咨询研讨

会，并于咨询期完结后发表咨询总结文件，当中载有我们对公众意见的分析及回

应。所有有关的咨询文件、咨询总结文件及所接获的意见书或公众回应总汇均可

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网页下载。在宣传方面，我们在发表每份咨询文件及咨询总

结文件时，均有发出新闻公报让公众知悉。在重写工作的每个阶段，我们亦多次

向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咨询意见或汇报工作进展。这五轮公众咨询的相关详情

载于附件。 

 

  其中，我们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发表《公司条例草案》拟稿第一期咨

询文件，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公众咨询。就有关查阅董事或公司秘书等人士的通常

住址和完整身分识别号码等资料一事而言，鉴于保障私隐的关注以及其他国家的

法例修订和相关经验，并考虑到准备《公司条例草案》拟稿期间有意见建议政府

就有关事宜咨询公众，因此我们在咨询文件中，以一个独立章节（第七章）专门

就董事及公司秘书住址及完整身分识别号码是否应继续供公众查阅征询意见。我

们亦询问公众，如认为有关资料不应供公众查阅，则应采用英国还是澳洲的相关

做法。我们曾于咨询期首天，邀请传媒出席当局举办的新闻简介会，讲解有关详

情，其后传媒亦有就此议题作出报道。我们其后于二零一零年一月四日出席立法

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咨询委员意见，并于二零一零年二月四日就《公司条例

草案》拟稿第一期咨询举行公众咨询研讨会，以及在二零一零年一月至三月间出

席多个专业团体和不同人士就该条例草案举办的会议。我们在上述公众咨询研讨

会、立法会和其他会议，以及各有关文件及刊物中，均有列举主要咨询议题，包

括就董事和公司秘书住址及完整身分识别号码是否应继续供公众查阅征询意见。 

 

  就该次咨询，我们已在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公布咨询总结，详细交代所接

获的意见，并曾在同日就咨询总结发出新闻稿。我们亦曾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

日再次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向议员汇报咨询总结，包括对取览公司

登记册上的董事或公司秘书等人士的住址和完整身分识别号码施加若干限制的建

议。 

 

  其后，在立法会成立法案委员会审议《公司条例草案》期间，我们亦曾提交

文件向委员交代公众咨询的结果及条例草案的建议。有关条文经法案委员会在二

零一一年四月至二零一二年五月期间举行的七次会议讨论，而各次会议均是公开



进行。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和委员会取得共识，待条例草案通过后，我们将在有

关附属法例内订明相关公司的成员、公职人员（包括执法机构及劳工处）以及清

盘人等，可向公司注册处申请查阅董事或公司秘书等人士的住址及其完整身分识

别号码。于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立法会会议上提交的《公司条例草案》委员

会报告清楚记录有关讨论过程，包括建议内容、议员的意见及我们的回应。 

 

（二）政府就法案拟稿进行咨询时，主要考虑咨询的目的、事项的性质和获配给

的资源，以决定咨询的方式及对象，以及由哪些机构负责咨询并进行分析结果的

工作。在回答本问题的有限的时间内，根据从政策局和部门搜集所得的资料，在

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二年过去五年里，政府就法案拟稿发出了四十五份公众咨询

文件。政策局和部门已采取适当的渠道进行咨询（如举行公开咨询会），公布咨询

结果（如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法案草拟及立法过程中考虑有关分析结果。 

 

（三）政府的既定政策是尽可能公开、具透明度和向公众负责。政府当局在制订

政策与计划时，也必须顾及民意。因此，各政策局及部门进行公众咨询时，咨询

范围会尽量广泛，使政府能听取社会上不同界别的意见。政策局及部门亦会建立

让公众知悉咨询结果的惯例。 

 

 

 完 


